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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学院配套资金的文件
附件

茂名职业技术学院“技能大师工作室”

建设管理及考核办法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实施方案》（人

社部发〔2011〕109 号）、《关于深入推进国家高技能人才

振兴计划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6〕74 号）精神，切实推

进学校高职教育内涵改革发展，规范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

目管理，促进教师“双师型”素养提升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

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技能大师是指某一行业（领域）技能

拔尖、技艺精湛并具有较强创新创造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优

秀高技能人才。

第二条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技能大师工作室（以下简称

“工作室”）是经学校批准建立的，由具有优秀的高技能大

师领创的技能传承、技能攻关、科技创新、技能推广平台，

是以专业群为依托、以人才培养为主导，以研究为纽带，以

提高教育教学和研究能力、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和提升人才培

养质量为目的的教科研组织。建立工作室旨在发挥名师、名

专家和高技能人才在立德树人、带徒传技、技术攻关、科技

创新、技术推广等方面的示范作用，鼓励各系（部）推荐选

拔所在系（部）、合作企业的名工匠、名专家和优秀高技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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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技能大师工作室主持人所在系（部）负责指导工

作室制定并落实相关制度、办法，对日常管理、实习实训、

带徒传技、技能技艺学习交流、奖惩机制等有明确的管理办

法和措施，定期组织开展活动，督促完成工作任务。

第六章 政策支持

第十七条 建设技能大师工作室是学校提升内涵建设的

重要举措，学校为技能大师工作室提供办公场地、提供相应

科研、实习、实训等设备，学校一次性投入 1 万元建设资金，

用于工作室软硬件建设（包括师资培训、实验实训设备购置

等）。

第十八条 技能大师工作室所在系（部）对其开展项目研

发、技术革新、成果转化、传艺带徒、竞赛培训等工作给予

指导和管理，并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建设条件。

第十九条 作为提升高职教育内涵建设的一项创新行动，

学校每年对技能大师工作室进行标准量化考核（附件 3），

考核结果分为：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，考核优秀方能

推荐为上一级的大师工作室，不合格的摘牌。

第二十条 工作室成员因不可抗拒因素造成不能继续开

展活动的，取消其相关待遇，并可申请变更成员。

第七章 工作要求

第二十一条 各系（部）要高度重视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建

设，把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成为新技术、新工艺、创新创业、

师生技能竞赛、绝技绝活、新标准研发推广、高技能人展示

交流提高的重要平台。




